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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公司代码：

600707

公司简称：彩虹股份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257

公司简称：大湖股份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彩虹股份 60070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龙涛 郑涛

电话 （029）33132825 （029）33132781、33132763

办公地址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高科一路1号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高科一路1号

电子信箱 gfoffice@ch.com.cn gfoffice@ch.com.cn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40,919,275,410.79 40,107,988,775.42 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78,705,977.77 20,420,184,077.07 -1.1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3,553,301.93 -201,338,204.81 不适用

营业收入 2,085,942,609.07 288,999,250.56 62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1,478,099.30 -133,764,636.7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29,220,794.04 -190,891,631.0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9 -0.66 减少0.5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7 -0.037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7 -0.037 不适用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6,10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咸阳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01

1,112,759,

643

1,112,759,

643

质押

436,351,

929

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66 848,915,786 667,655,786 质押

424,450,

000

咸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34 370,919,881 370,919,881 质押

185,000,

000

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其他 6.62 237,388,724 0 无 0

陕西如意广电科技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41 194,078,635 0 质押

194,078,

635

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3 148,367,952 148,367,952 无 0

海南奇日升企业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3.15 113,024,002 0 无 0

彩虹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9 35,375,673 0 质押

35,375,

673

深圳市中奇信息产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其他 0.82 29,515,424 0 无 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72 25,964,409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咸阳金控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与咸阳城投均为咸阳市国资

委控股企业； 咸阳金控和咸阳城投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2、中电彩虹、彩虹新能源的实际控制

人为中国电子， 中电彩虹与彩虹新能源为本公司关联股东及

一致行动人。 中电彩虹和彩虹新能源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 3、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年上半年以来，彩虹股份全体干部员工按照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紧盯目标狠抓大项目建设，全力

以赴提升运营和管理活动，追赶超越，奋力拼搏，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报告期内，基板玻璃业务按照“高效率、大尺寸、精细化” 的战略思路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G7.5-1、

G7.5-2产线产能较原G6线提高60%以上，其中，G7.5-2产线在5月份实现月产新记录，两条产线目前均实现单

线体盈利。公司加快G7.5-3项目建设进程，G7.5-3线体启动速度、达产时间和综合效率均达到国际同行先进水

平，也为做好G8.5+液晶基板玻璃产线建设奠定了技术基础。 二是快速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G8.5+基板玻璃

项目建设。 截止目前，厂房建设进入收尾阶段，热端工艺设备完成钢构基础、轨道梁及池炉水架等制作，整体进

展快于计划。 三是完成LTPS/OLED产品研发技术线路的确立、工艺方案的论证。

咸阳虹宁8.6+代玻璃基板后端加工生产线项目、成都虹宁8.7代玻璃基板后端加工生产线项目均比计划提

前4个月达产，产线综合良率及产品品质不断提高，保持稳定运营状态。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8.6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TFT-LCD）项目已于2018年底实现120K满产

目标，全面进入生产运营阶段。报告期内，8.6代液晶面板产线运行平稳，产能良率均超预期水平和年度目标。产

品开发按计划稳步推进，新品推进进展符合预期，新客户（海外客户）开展进展顺利，已部分实现量产供货；公

司持续实施推进“稳—追—超” 的产品及技术研发策略，新产品、技术、工艺（材料）开发及专利申报实现阶段

性目标。 与此同时，公司积极加强生产原材采购、成品储运、动力能源利用、资金成本等方面的管控，努力降低

各项成本费用。

2019年上半年，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08,594.26万元， 同比增长621.78%， 其中液晶玻璃基板收入15,

635.47万元，液晶面板收入153,250.38万元。

下半年计划及措施：

1、紧盯时间节点，高质量完成G8.5+建设任务，确保按计划点火。

2、推进重点客户开发，提升运营管理水平，满产满销，完成预算指标。

3、以市场为导向，及时调整产能分配；加强生产技术管理，提升产品良率和品位；加快推进新客户验证导

入，拓展销售渠道；加快低成本机种、材料和工艺研发、验证及导入，增加产品盈利空间，提高产品竞争力。

4、持续加强生产精细化管理，努力推动生产原材采购议价降价，以促进成本费用全方位降低，拓展企业盈

利空间。

5、切实做好资金筹措、投融资管理，加强应收账款、存货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坏账损失风险，确

保经营风险可控。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

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 随后，于2017年5月2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以上

四项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以上新金融工具准则，并按照规定对期初数进行了调整。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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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8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

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

议表决的9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通过《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通过《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2019年半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通过《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同意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向关联方珠海彩珠实业有限公司

销售其液晶面板产品，预计新增2019年度关联销售金额45,000万元。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阅，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鉴于上述交易行为涉及关联交易，董事

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陈忠国先生、樊来盈先生、李淼先生在审议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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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以现场

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审议，通过

了如下决议：

一、通过《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对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的审核，并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定。

2、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

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本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没有发现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通过《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 公司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法规和文件规定，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

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

形。

三、通过《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对公司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文件进行了审核。 监事会认为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可

充分利用关联方的客户资源， 拓展公司控股子公司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液晶面板产品的销售渠道，符

合本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关联交易的定价是遵循市场价格确定的公允价格。 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和

长远发展，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不会损害上市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

会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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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新增关联交易旨在充分利用关联方的客户资源，拓展产品销售渠道。 关联交易以公允的交易价格

和交易条件，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关联交易有利于本公司的经营和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

东合法权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虹光电” ）拟向关联方

珠海彩珠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珠实业” ）销售其液晶面板产品，预计新增2019年度关联销售金额45,

000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已在董事会审议之前，审阅了本项关联交

易的相关资料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本公司于2019年8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以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关

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共有9名成员，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忠国先生、

樊来盈先生、李淼先生在审议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可充分利用关联方原有华南区域中小客户资源，拓展销售渠道，为公司的

生产经营提供必要的保障，符合本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该等关联交易定价原则是合理、公平的，不存在损害

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彩珠实业成立于1990年6月20日；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邹昌福；住所：珠海市吉大景乐

路16号II型第二层西侧；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玻璃及玻璃制品；家用电器、电子元器件的制造、销售；物业

管理；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等业务。

截止2019年8月末，彩珠实业总资产2.61亿元；净资产1.32亿元；实现收入3,771.59万元，利润总额128.11万

元。

（二）关联关系

彩珠实业控股股东为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51%），咸阳中电彩虹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23.66%），彩珠实业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内容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彩虹光电与关联方新增关联销售事项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9年预计金额(万元)

珠海彩珠实业有限公司 液晶面板销售 45,000

本次预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授权经营管理层在决议范围内与关联方签署相关

协议或合同。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旨在充分利用关联方的客户资源，拓展产品销售渠道。 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市场

价格确定的公允价格。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新增关联交易旨在充分利用关联方原有华南区域中小客户资源，拓展产品销售渠道。 关联交易以公

允的交易价格和交易条件，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关联交易有利于本公司的经营和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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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关于核准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1282号） 核准，于

2017年9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851,632,044股，发行价格为6.74元/股。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19,219,999,976.56元，扣除保荐机构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实际到账19,053,071,176.77元，扣除

其他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19,040,665,874.64元。上述募集资金于2017年9月26日足额划至公司指定的资

金账户，并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大信验字〔2017〕第1-00158号验资报告）。 本次发行

新增股份已于2017年10月13日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截止2019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已使用金额18,252,312,788.13元，其中：募投项目使用14,652,� 312,

788.13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600,000,000.00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1,000,000,000.00元；募集资金利息收

入62,921,629.81元；截止2019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851,274,716.32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防范资金使用风险，确保资

金使用安全，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进行了全面修订。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和公司《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实际需要，本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虹

光电” ）、彩虹（合肥）液晶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液晶” ）、本公司与康宁新加坡控股有限公司共同

出资设立的咸阳虹宁显示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阳虹宁” ）和成都虹宁显示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成都虹宁”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分别与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同意设立

的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 上述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

大差异。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人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截止2019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开户行 银行账号 金额

本公司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彩虹支行 806030901421003324 8,453,422.6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456010100100414709 2,556,680.90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站支行 20000448791010300000018 107,531,465.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彩虹支行 61001633408050000128 451,040.95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15200000036980 543,940.90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分行 331011580000003569 4,478.2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72150155200001765 11,165.13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1020701021000780376 20,684.89

小计 119,572,878.64

彩虹光电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咸阳彩虹支行 61050163340800000351 170,370,534.10

小计 170,370,534.10

合肥液晶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城东支行 34050144860800001762 561,331,303.58

小计 561,331,303.58

合计 851,274,716.32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2019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已使用金额18,252,312,788.13元，其中：募投项目使用14,652,� 312,

788.13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600,000,000.00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1,000,000,000.00元；募集资金利息收

入62,921,629.81元；截止2019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851,274,716.32元。

具体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可以在募集资金到账后6个月内，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

金。 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截止2017年9月30日止），彩虹光电已以自筹资金972,716.41万元先行投入募

投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金额

8.6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TFT-LCD）项目 2,800,000.00 1,400,000.00 972,716.41

其中：建筑工程 235,600.00 235,600.00 191,391.65

设备及安装工程 2,193,400.00 1,164,400.00 781,324.76

其他费用-工程建设 204,900.00 -

其他费用-预备费 79,000.00 -

其他费用-建设期利息 37,800.00 -

其他费用-铺底流动资金 49,300.00 -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彩虹光电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进行了验证，并

为公司出具了《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审核报告》（希会审字〔2017〕2522号）。

2017年10月1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彩虹光电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972,716.41万元，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已经置换但尚未转出募集资金专户的金额及利息为5,032,860,

131.48元。 上述资金已于2018年转出募集资金专户。

彩虹光电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一致，不影响募

投项目的正常进行，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6个月，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情况，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

用，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

（1）2017年11月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不超过8,6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止

2017年12月31日，已经实际补充流动资金8,600万元。

（2）2017年12月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不超过8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已经实际补充流动资金80,000万元。

（3）2018年2月1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不超过18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已经实际补充流动资金180,000万元。

（4）2018年3月2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不超过16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已经实际补充流动资金148,400万元。

（5）2018年9月2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彩虹（合肥）液晶玻璃有

限公司以不超过7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

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已经实际补充流动资金70,000万元。

（6）2018年11月20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不超过17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止2019年6月30日，已经实际补充流动资金170,000万元。

（7）2019�年 2�月 15�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不超过 19�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止2019年6月30日，已经实际补充流动资金90,000万元。

就上述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建设及进展，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进度超前需要资金时，公司将及时将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确保不

影响募投项目进展。 上述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不会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2、关于提前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

（1）2018年7月23日，公司已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中的12.50亿元提前归还至公司募集资

金专户。

（2）2018年10月17日， 公司已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中的10亿元提前归还至公司募集资

金专户。

（3）2019�年 1�月 28�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中的 19.20亿元提前归还至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4）2019�年 3�月 1�日，彩虹（合肥）液晶玻璃有限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7�

亿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累计补充流动资金74.70亿元，累计归还募集资金48.70亿元，实际补充流动资金

26亿元。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正常实施以及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同意本公司、本

公司控股子公司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彩虹（合肥）液晶玻璃有限公司分别以不超

过人民币10亿元、3亿元和5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 在上述期限及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负责办理实施。

本报告期内，公司在授权范围内滚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累计获得理财收益1,067.72万元，具

体情况如下：

NO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期限

金额

（万元）

实际

收益率%

收益

（万元）

1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 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新站支行

单位定期存款 保本保收益 31天 10,000.00 3.70% 31.46

2 兴业银行西安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20天 85,000.00 3.80% 176.99

3

中国建设银行 咸阳彩虹

支行

乾元-周周利开 放

式资产组合 型人民

币理财 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

型

34天 20,000.00 3.25% 60.41

4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新站支行

单位定期存款 保本保收益 92天 30,000.00 3.90% 294.90

5 兴业银行西安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90天 40,000.00 3.95% 389.59

6 中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 97天 10,000.00 4.30% 114.37

合计 195,000.00 -- 1,067.72

在到期赎回后继续购买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NO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期限

金额

（万元）

预期

收益率%

1 长安银行咸阳彩虹支行 单位定期存款 保本保收益 〉90天 20,000.00 3.90%

2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新站支行

单位定期存款 保本保收益 158天 30,000.00 3.90%

3 兴业银行西安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90天 40,000.00 3.95%

4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新站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149天 10,000.00 3.90%

合计 100,000.00 --

截止2019年6月30日，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余额为100,000万元。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增资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以募集资金投入

1

增资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彩虹康宁（咸阳）合资

项目生产厂房及附属设施

34,790 34,790

合计 34,790 34,790

为满足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G8.6面板项目量产时对基板玻璃的需求，从而发挥

供应链上游的优势，形成上下游整体配套的产业格局，同时结合目前国内8.5代以上面板生产线及市场布局的

变化，为配合彩虹康宁（咸阳）合资项目建设，经2018年9月1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18年

11月6日召开的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公司决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部分变更，变更后

的募资资金投资项目为向控股子公司彩虹光电增资34,790万元，用于彩虹康宁（咸阳）合资公司项目生产厂

房及附属设施建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2018年9月1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二）变更募集资金项目：投资咸阳虹宁显示玻璃有限公司和投资成都虹宁显示玻璃有限公司

近年来国内G8.6/G8.5基板市场需求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多家面板企业相继建成，开始批量生产。按照公司

原项目计划，8.5代玻璃基板生产线项目建成后将主要为包括中电南京熊猫液晶显示公司8.5代TFT-LCD面板

生产线提供配套玻璃基板产品。 为满足彩虹光电及其他下游公司G8.6面板项目对玻璃基板的需求，从而发挥

供应链上游的优势，形成上下游整体配套的产业格局，本公司已分别在成都、咸阳与康宁公司成立合资公司，

建设8.6+代TFT-LCD玻璃基板后段加工生产线。 为进一步推动和加快彩虹康宁合资项目建设，公司拟利用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彩虹康宁合资项目。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以募集资金投入

1

投资成都虹宁显示玻璃有限公司， 建设8.6+代

TFT-LCD玻璃基板后加工生产线

6000万美元 1020万美元

2

投资咸阳虹宁显示玻璃有限公司， 建设8.6+代

TFT-LCD玻璃基板后加工生产线

6000万美元 1020万美元

合计 12000万美元 2040万美元

为顺应平板显示发展趋势，巩固和增强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继续加大公司产业升级力度，本公司与

康宁公司签订《合资企业合同》，双方共同出资在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和陕西省咸阳市高新区各设立和运营

一家中外合资公司（下称“合资公司” ），建设8.6+代TFT-LCD玻璃基板后段加工生产线，以提升公司产品的

市场占有率、品牌影响力以及市场竞争力。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美元， 其中本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1,020万美元； 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51%，康宁公司出资980万美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49%的股权。 合资公司将分别在咸阳和成都建设一条

8.6+代TFT-LCD玻璃基板后段加工生产线，达产后各生产线最高年销售额预计超过8000万美元。

与此同时，为保证项目建设，本公司、康宁公司已分别与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政府、咸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彩虹和康宁在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合资设立TFT-LCD玻璃基板后段加工工厂的投资

协议》和《彩虹和康宁在陕西省咸阳市合资设立TFT-LCD玻璃基板后段加工工厂的投资协议》，成都双流区

政府和咸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将在项目用地、财政补助、税收优惠、能源供应等方面给予合资公

司相应的政府扶持。

为满足彩虹光电G8.6面板项目量产时对玻璃基板的需求， 公司本次拟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进行变

更，变更后的募资资金投资项目为：出资1020万美元与康宁新加坡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宁公司” ）在

成都设立彩虹康宁（成都）项目公司，建设8.6+代TFT-LCD玻璃基板后段加工生产线；出资1020万美元与康

宁公司在咸阳设立彩虹康宁（咸阳）项目公司，建设8.6+代TFT-LCD玻璃基板后段加工生产线。

上述对外投资项目已经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分别刊登于2017年9月23日和2018年1月12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公司与康宁公司设立合资公司建设8.6+代TFT-LCD

玻璃基板后段加工生产线项目已于2018年7月获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复同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

于2018年7月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合资

合作项目获批的公告》。

经2018年10月1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18年11月6日召开的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本公司决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部分变更，变更后的募资资金投资项目为投资成都虹宁

显示玻璃有限公司，建设8.6+代TFT-LCD玻璃基板后加工生产线、投资咸阳虹宁显示玻璃有限公司，建设8.6+

代TFT-LCD玻璃基板后加工生产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2018年10月20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也不

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特此公告。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904,066.5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8,193.6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8,881.3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65,

229.7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57%

承诺投资项目

已

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

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年

度

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3)

＝(2)-

(1)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4)＝

(2)/

(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增资咸阳彩虹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建设

8.6代薄膜晶体管液

晶 显 示 器 件

（TFT-LCD）项目

--

1,400,

000.00

1,386,

937.00

1,386,

937.00

0.00

1,388,

776.91

1,

839.91

100.1

3

2018

年12

月

-30,

290.30

-- 否

增资彩虹（合肥）液

晶玻璃有限公司，建

设8.5代液晶基板玻

璃生产线项目

--

522,

000.00

468,

247.70

468,

247.70

42,

891.31

44,

335.31

-423,

912.39

9.47 -- --

项

目

处

于

建

设

期

否

增资咸阳彩虹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建设

彩虹康宁（咸阳）合

资项目生产厂房及

附属设施

变

更

--

34,

790.00

34,

790.00

15,

302.31

18,

026.27

-16,

763.73

51.81 -- --

项

目

处

于

建

设

期

否

投资成都虹宁显示

玻璃有限公司，建设

8.6+代TFT-LCD玻

璃基板后加工生产

线

变

更

--

7,

045.65

7,

045.65

0.00

7,

045.65

0.00 100

2018

年12

月

1,

674.42

否

投资咸阳虹宁显示

玻璃有限公司，建设

8.6+代TFT-LCD玻

璃基板后加工生产

线

变

更

--

7,

045.65

7,

045.65

0.00

7,

045.65

0.00 100

2018

年12

月

769.33 否

合计 --

1,922,

000.00

1,904,

066.00

1,904,

066.00

58,

193.62

1,465,

229.79

-438,

836.21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

项目）

为了更好地发挥供应链协同效应， 形成上下游整体配套的产业格局，2018年度对

8.5代液晶基板玻璃生产线项目实施方案进行研究论证，于2018年开始投入前期建

设。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

情况

具体详见前文所述之“三、（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具体详见前文所述之“三、（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

资相关产品情况

具体详见前文所述之“三、（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

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

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 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附表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

项目拟

投入募

集资金

总额

（1）

本年度

实际投

入金额

截止期末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投资进

度（%）

(3)=(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增资咸阳彩虹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彩虹康宁（咸

阳）合资项目生产

厂房及附属设施

增资彩虹 （合肥）

液晶玻璃有限公

司，建设8.5代液晶

基板玻璃生产线项

目

34,

790.00

15,

302.31

18,

026.27

51.81 -- -- -- 否

投资成都虹宁显

示玻璃有限公司，

建 设 8.6+ 代

TFT-LCD玻璃基

板后加工生产线

增资彩虹 （合肥）

液晶玻璃有限公

司，建设8.5代液晶

基板玻璃生产线项

目

7,045.65 7,045.65 100

2018年

12月

1,

674.42

-- 否

投资咸阳虹宁显

示玻璃有限公司，

建 设 8.6+ 代

TFT-LCD玻璃基

板后加工生产线

增资彩虹 （合肥）

液晶玻璃有限公

司，建设8.5代液晶

基板玻璃生产线项

目

7,045.65 7,045.65 100

2018年

12月

769.33 -- 否

合计 --

48,

881.30

15,

302.31

32,

117.57

—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

序及信息披露情

况说明（分具体募

投项目）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详见“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

体募投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无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19年半年度利润不分配，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大湖股份 600257 洞庭水殖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明 张园美

电话 0736-7215388 0736-7252796

办公地址

湖南省常德市建设东路348号泓鑫桃林

6号楼

湖南省常德市建设东路348号泓鑫桃林

6号楼

电子信箱 ymdtsz@163.com zymdhgf@163.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865,304,418.05 1,802,676,693.72 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306,168,056.00 1,301,946,771.65 0.3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0,752,309.93 -120,988,806.71 33.26

营业收入 485,793,017.64 413,801,589.38 1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708,972.92 8,328,786.63 -4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461,721.97 7,320,292.53 -201.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36 0.64 减少0.2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98 0.0173 -43.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98 0.0173 -43.35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2,98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西藏泓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74 104,631,211 9,852,216 质押 68,952,216

上海小村汉宏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未知 3.28 15,763,546 15,763,546 质押 15,763,546

上海瞩望投资管理中心 未知 1.64 7,881,772 7,881,772 质押 7,881,772

曹国熊 境内自然人 1.03 4,936,108 4,926,108 质押 4,926,100

倪正东 境内自然人 1.02 4,926,108 4,926,108 未知 0

深圳市瑞丰林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未知 1.02 4,926,108 4,926,108 质押 4,926,108

上海坤儒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未知 0.82 3,940,887 3,940,887 质押 3,940,887

聂志红 境内自然人 0.62 2,980,003 0 未知 0

袁卫亮 境内自然人 0.6 2,870,000 0 未知 0

施梁 境内自然人 0.53 2,550,600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公司第一大股东西藏泓杉与其他九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 2、公司未知其他九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85,793,017.64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4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08,972.92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3.4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306,168,056.00元，比上年度末增

加0.32%，总资产1,865,304,418.05元，比上年度末增加3.47%。

1、围绕“人放天养，自然生长” 理念，实现水产品生态放养规模化，公司近180� 万亩水面全面实现生态放

养，起水鲜鱼量和销售数量达到一定规模，为社会提供高品质、多品种水产品。

2、加强品牌建设和销售渠道建设，大力开拓餐饮核心市场，通过与餐饮公司、大型超市等合作，成为多个

餐饮企业优质的水产食材供应商，使得大湖股份生态鱼、中华鳖、大闸蟹、德山酒等品牌知名度、美誉度进一步

提升，消费者青睐度和认同度不断提高。

3、德海医贸以中医药文化为特色，通过建立“德海国医馆” 、大健康药房，以“产品+服务” 健康管理的药

品销售模式，满足人民对高品质健康产品、健康养生服务的需求，推动公司健康消费业务的发展与升级。

4、持续加强团队建设，优化产品与财务管理体系。

5、积极稳妥推进水产品及水环境治理业务、医药贸易、酒业业务的发展。

6、整合优化公司水产品、酒业、医药贸易资源，发挥公司现有产品资源优势，结合资本运作，积极推动公司

向“大消费、大健康” 产业升级转型。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具体参见第十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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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9年8月19日发出了召开董事

会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9年8月29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表决董事5人，实际表决董事5人。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的相应变更，变更事项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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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9年8月29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到监事3

名，实到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颢先生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如

下议案：

一、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对《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进行了慎重审核，认为：

（1）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定。

（2）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

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之前，监事会没有发现参与2019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

响。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257

证券简称：大湖股份 编号：

2019-019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财政部于2017年陆续修订并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四项金融工

具相关会计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

关会计准则。

财政部于2019年度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2019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由于上述会计

准则及报表格式的发布和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

述企业会计准则。

2019年8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和财会[2019]6号主要影响如下：

（一）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

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 修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

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

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自2019� 年第一季度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

露。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企业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新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须

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相关财务指标。

（二）执行《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

本项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进行调整将原列报项目“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分别计入“应收

票据” 项目和“应收账款” 项目；将原列报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分别计入“应付票据” 项目和“应付账

款” 项目。 并调整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不会对公司2019年度所有者权益、净利润产生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的相应变更，变更事项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

响。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备查文件

1.�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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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十

号—农林牧渔》及《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 公司2019年半年度主

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2019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

单位：万公斤

主要产品 销售量 库存量 销售量同比增减% 库存量同比增减%

鳙鱼成鱼 894.97 3,306.04 -12.74 -16.90

白鲢成鱼 55.54 8.55 -38.33 33.71

甲鱼成鱼 213.64 7.54 54.00 -84.08

2019年半年度，公司累计销售鳙鱼成鱼894.97万公斤，销售量同比下降12.74%；白鲢成鱼55.54万公斤，同

比下降38.33%；甲鱼成鱼213.64万公斤，同比增长54%。 2019年6月末，公司鳙鱼成鱼库存3306.04万公斤，较

2018年6月末下降16.90%；白鲢成鱼库存8.55万公斤，较2018年6月末增加33.71%；甲鱼成鱼存库7.54万公斤较

2018年6月末减少84.08%。

二、其他说明

以上经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供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水产养殖业务生产经营概况，该数据未经

审计。 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29日


